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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5� �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2023-001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

行总结及相关材料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通过， 公司将依据相关

规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项。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及相

关发行文件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敬请广

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6日

股票简称：中国东航 股票代码：600115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中国东航 指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经发行人于2022年6月29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2

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发行人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行为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即2022年12月21日

发行对象、认购方、认购对象 指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UBS�AG、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诺

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船资本控股（天津）有限

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吕强、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金有限公司、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物流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移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A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

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H股 指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以港币认购和交易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的普通股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认购邀请书》 指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邀请书》

控股股东、中国东航集团 指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申万宏

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机构、普华永道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通商 指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公司章程》 指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

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Eastern�Airlines�Corporation�Limited

A股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股票简称 中国东航

A股证券代码 600115

H股股票上市地 香港联合交易所

H股股票简称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

H股股票代码 00670

ADR上市地 纽约证券交易所

ADR股票简称 China�Eastern

ADR股票代码 CEA

成立日期 1995年4月14日

注册资本 18,874,440,078元

法定代表人 刘绍勇（注）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66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虹翔三路36号

办公地址邮政编码 201100

董事会秘书 汪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416029816

联系电话 021-22330932

传真 021-62686116

电子邮箱 ir@ceair.com

公司网址 www.ceair.com

经营范围

国内和经批准的国际、地区航空客、货、邮、行李运输业务及延伸服务;�通用航空业务；航空器维修;航空设备制造与维

修；国内外航空公司的代理业务；与航空运输有关的其他业务；保险兼业代理服务（意外伤害保险）。电子商务（不涉及

第三方平台等增值电信业务）；空中超市（涉及许可证配额及专项许可的商品除外）；商品的批发、零售（涉及国家限制

及许可证的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根据《公司章程》第4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董事长。 2022年8月

12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原董事长刘绍勇先生递交的请辞函。 因工作安排退职，

刘绍勇先生向公司董事会请辞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委

员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的授权代表等职务，刘

绍勇先生的请辞函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目前由公司副董事长李养民

先生代行董事长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职务， 并代行法定代表人职

责，公司尚未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22年5月10日，发行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7次普通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

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2年6月29日， 发行人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

股东大会及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中国东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中国东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中国东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等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22年6月21日，中国东航集团出具《关于中国东航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份有关事项的批复》（东航发[2022]68号），原则同意中国东航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总体方案。

2022年11月14日，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2年11月28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东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95号）。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3,416,856,492股， 发行价格4.39元/股。 截至

2022年12月29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20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指定账户。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1082号）审验，

截至2022年12月29日， 中金公司已收到中国东航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的

认购款项共计14,999,999,999.88元。

2022年12月29日， 中金公司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保荐费用后的余额合

计14,997,999,999.88元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经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22)第1081号）审验，截至2022年12月29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4,999,999,999.88元，扣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保荐及承销费用、申报

会计师费、 律师费及股权登记费等各项用于本次发行的费用合计人民币32,

759,244.31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967,240,755.57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3,416,856,492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11,550,384,

263.57元。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将尽快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

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包括中国东航集团在内的

不超过35名（含35名）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

（二）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为1.00元。

（三）发行数量

2022年11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东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95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662,332,023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

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3,416,856,492股，不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及类

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上限。

（四）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中国东航集团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余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因公司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的

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如果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对于上述限售期安排有新的制度规则或要求，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的新的制度规则或要求对上述限售期安排进行修订

并予执行。

（五）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六）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T-2日），即2022年12月21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不含定价

基准日，下同）发行人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80%和截至定价基准日发行人最近

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的较高者（即“发行

底价” ，按“进一法” 保留两位小数），本次发行底价为4.39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

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后，由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与联席主承销商按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上款描述确定的发行底价

的基础上接受市场询价，并由通商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

证，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

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为4.39元/股。

（七）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39元/股，发行

股数为3,416,856,492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4,999,999,999.88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20名，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中国东航集团 1,138,952,165 5,000,000,004.35 18

2. UBS�AG 358,314,350 1,572,999,996.50 6

3.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341,685,649 1,499,999,999.11 6

4.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227,790,432 999,999,996.48 6

5.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2,232,346 799,999,998.94 6

6.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61,025,065 706,900,035.35 6

7.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136,059,225 597,299,997.75 6

8.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3,872,437 499,899,998.43 6

9.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3,644,646 454,999,995.94 6

10. 中船资本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102,505,694 449,999,996.66 6

1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8,974,943 346,699,999.77 6

12.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68,337,129 299,999,996.31 6

13.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68,337,129 299,999,996.31 6

14.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6,947,608 249,999,999.12 6

1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113,895 219,999,999.05 6

16.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831,435 201,199,999.65 6

17.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558,086 199,999,997.54 6

1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5,558,086 199,999,997.54 6

19. 吕强 45,558,086 199,999,997.54 6

20. 中国物流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5,558,086 199,999,997.54 6

合计 3,416,856,492 14,999,999,999.88 -

（八）募集资金量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4,999,999,999.88元， 扣除发行费用合计32,

759,244.31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4,967,240,755.57元。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严格遵循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

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九）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于2022年12月9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中国东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邀请名单》， 共计468名特定投资

者，包括发行人前20名股东20家（剔除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75家；证券公司58家；保险机构21家；私募及其他机构285家；个人投资

者9名。 自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备中国证监会后至本次

发行申购报价前，联席主承销商将2家收到认购意向的新增投资者（私募及其

他机构）加入到认购邀请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

联席主承销商及通商对最终认购邀请名单的投资者认购资格及合规性进

行了审慎核查， 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范围符合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符合发行人

第九届董事会第17次普通会议、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

东大会及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

发行对象的相关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除控股股东中国东航集团外，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

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承销商以及利益相关方向

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的情形。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2022年12月23日（T日）13:00-16:00，在通商全程见证下，簿记中心共

收到20单申购报价单，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除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

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未获配

投资者的保证金已按约定原路退回。 20名投资者的申购均为有效申购，具体申

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关联关系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效申

购

1 UBS�AG 无

5.00 69,200 - 是

4.80 103,200 - 是

4.61 157,300 - 是

2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无 4.41 150,000 是 是

3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无

4.55 100,000 是 是

4.39 100,000 是 是

4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无

4.61 80,000 是 是

4.39 100,000 是 是

5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无 4.39 150,000 是 是

6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无

4.80 43,180 - 是

4.65 49,360 - 是

4.50 59,730 - 是

7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无 4.60 49,990 是 是

8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5.00 45,500 - 是

9 中船资本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无

4.65 45,000 是 是

4.55 45,000 是 是

4.40 45,000 是 是

1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4.94 20,000 - 是

4.66 31,930 - 是

4.61 34,670 - 是

11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无

5.00 30,000 是 是

4.49 30,000 是 是

4.39 30,000 是 是

12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无

4.59 30,000 是 是

4.49 30,000 是 是

4.39 30,000 是 是

13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无

4.66 20,000 是 是

4.53 25,000 是 是

4.39 30,000 是 是

1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 4.80 22,000 是 是

15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4.40 20,120 - 是

16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 4.83 20,000 是 是

1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无 4.65 20,000 是 是

18 吕强

无 4.62 20,000 是 是

无 4.58 20,000 是 是

无 4.39 20,000 是 是

19 中国物流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无 4.40 20,000 是 是

20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无 4.39 100,000 是 是

经核查，除控股股东中国东航集团外，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及

其管理的产品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联席主承销商以及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的情形。

（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和中国证券业协会

《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须

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

业投资者又划分为I型专业投资者、II型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

能力等级由低至高划分为五类，分别为C1、C2、C3、C4、C5。 本次非公开发行风

险等级界定为R3级， 适合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中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在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投资者具体分类标准如下：

投资者类别 分类标准

I型专业投资

者

1、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

2、上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

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

3、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II型专业投资

者

1、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1）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

（2）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

（3）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2、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

（1）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最近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

（2）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2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属于I型

专业投资者第1项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的高级管理人员、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前述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联席主

承销商的核查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结论为：

序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中国东航集团 普通投资者 是

2 UBS�AG I型专业投资者 是

3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I型专业投资者 是

4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5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II型专业投资者 是

6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II型专业投资者 是

7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I型专业投资者 是

8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9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型专业投资者 是

10 中船资本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II型专业投资者 是

1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型专业投资者 是

12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13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14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I型专业投资者 是

1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I型专业投资者 是

16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型专业投资者 是

17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投资者 是

1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I型专业投资者 是

19 吕强 普通投资者 是

20 中国物流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20名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十一）关于获配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私募投资基金系

指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

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私募投

资基金需要按规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联席主承销商和

律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发行对象是否属于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1、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认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登记和备案程序。

2、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分别以其各自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认购，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

3、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以其各自管理的

公募基金产品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4、UBS� AG、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属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QFII），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

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5、中国东航集团、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船资本控股（天津）有限公司、吕强、国家

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

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物流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移资本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 （试

行）》等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进行相关备案。

6、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泰康资产聚鑫股票专项型养

老金产品” 认购，该产品属于养老金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7、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组合、养老保险基金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2023年1月

(下转A08版）


